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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格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調解人

家族信託規劃顧問師

政府採購專業人員基礎證照

台北市危老推動師（2019-2021）

經歷 2014年至今，執業10年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資深法務(律師)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 律師

廣騰國際法律事務所 律師

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 律師

現職   煦川法律事務所 主持律師



煦 川 法 律 事 務 所3

煦川法律事務所

煦 川 法 律 事 務 所3

企業顧問/契約

股東的股權契約

員工的僱傭契約

廠商的委任契約

法規及函釋

專攻領域

不動產規劃

智慧財產權

勞動基準法

政府採購法

私人法律顧問

醫師、機師

高階主管

海外工程師

一般自然人



誠信經營原則─定義與內涵

煦 川 法 律 事 務 所4

• 誠信經營原則是一種經營理念，強調企業在商業活動中應該誠實守信，維持高
標準的道德行為。

• 不僅僅是企業的法律責任，還是企業的道德責任。

• 要求企業在每一項決策和行動中都以誠信為基礎，從而建立起良好的商譽、客
戶忠誠度和社會形象。

誠信經營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5. 避免利益衝突

6. 道德規範

7. 保障員工權益

8. 社會責任

1. 資訊公開透明

2. 遵守承諾

3. 公平競爭

4. 合法合規



誠信經營原則─政府推動規範

煦 川 法 律 事 務 所5

政府要求公司施行誠信經營原則，主要是為了維護市場秩序、

保護利害關係人的權益，以及促進社會與經濟的穩定發展。

政府推動誠信經營的方式 • 立法

• 監管

• 宣傳教育

• 鼓勵自律



誠信經營原則─政府推動目的

煦 川 法 律 事 務 所6

1. 維護市場秩序

• 公平競爭

• 消費者保護

2. 促進經濟發展

• 提升國家整體經濟信譽

• 長遠發展與經濟穩定性

• 增加投資信心

3. 強化社會責任

• 促進社會穩定與和諧

• 環境保護

4. 落實法治

5 .回應國際規範



誠信經營原則─源起

煦 川 法 律 事 務 所7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及其施行法

上市上櫃誠信經營守則

➢證交所：「○○股份有限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參考
範例

各財團法人誠信經營指導原則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誠信經營規範指導原則
➢法務財團法人誠信經營指導原則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誠信經營規範指導原則
➢全國性合作及人民團體業務財團法人誠信經營規範指導原則
➢司法院主管法律扶助財團法人誠信經營指導原則
➢……



誠信經營規範─法源依據

煦 川 法 律 事 務 所8

• 財團法人法第24條第3項

前項之一定財產總額或年度收入總額及誠信經營規範之指導原則，由主

管機關定之。

• 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誠信經營規範指導原則

• 財團法人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誠信經營規範



誠信經營規範

煦 川 法 律 事 務 所9

• 第一條 訂定目的

• 第二條 適用規範

• 第三條 禁止不誠信行為

• 第四條 利益之態樣

• 第五條 法令遵循

• 第六條 防範措施

• 第七條 教育訓練、宣導及考核

• 第八條 檢舉制度

• 第九條 懲戒與申訴制度

• 第十條 實施



誠信經營規範─第六條

煦 川 法 律 事 務 所10

• 一、禁止行賄及收賄

• 二、禁止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 三、禁止不當慈善捐贈或獎助 

• 四、禁止提供或接受不正當利益

• 五、禁止侵害智慧財產權 

• 六、利益衝突迴避

• 七、其他未盡事宜



法律案例：第一款 禁止行賄及收賄

煦 川 法 律 事 務 所11

• 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515號刑事判決

日觀公司 新民公司
原石代工

石材部副理
陳○○

驗收放水

索取回扣前妻
林王蘭 匯入11筆，共422萬多元

判決： 1. 陳○○：背信罪，1年10個月有期徒刑

2. 422萬：沒收犯罪所得



法律案例：第一款 禁止行賄及收賄

煦 川 法 律 事 務 所12

• 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515號刑事判決

主文：「陳ＯＯ犯背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佰貳拾貳萬壹仟壹佰玖拾元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刑法第342條規定：「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

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

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

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法律案例：第六款 利益衝突迴避 

煦 川 法 律 事 務 所13

•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9年度上易字第53號刑事判決

上銀科技
滈銳精密
企業社

張○○
Step 1. 出資設立

Step 2. 
代工螺管
刻意提高刀數價格，增加88萬價格

判決： 1. 張○○：背信罪，1年2個月有期徒刑

2. 87萬：沒收犯罪所得

技術佐理
負責外包業務



法律案例：第六款 利益衝突迴避 

煦 川 法 律 事 務 所14

•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9年度上易字第53號刑事判決

主文「張ＯＯ犯背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 幣八十七萬二千零

五十三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被告為上銀公司之員工，並負責處理發包事宜，並應誠實執行職務，追求上銀公司之最大

利益，且應確實遵守前揭規定，不得從事任何可能構成個人與公司利益衝突的業務、投資

或相關活動，亦不得將公司資源或利益輸送給自己或親友。然被告入股滈銳企業社，並單

一承攬上銀公司螺桿研磨代工業務，與上銀公司利益衝突，被告更以提高刀數之方式致發

包價格提高，使滈銳企業社包含自己在內之股東得以獲利，將上銀公司之利益輸送給自己

所投資之滈銳企業社，造成上銀公司以高於正常之價格發包研磨代工，顯已違反上銀公司

之員工從業道德準則，顯係出於為自己不法利益之意圖，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且已使

上銀公司受有如附表超支金額欄之損失。



法律案例：第五款 禁止侵害智慧財產權 

煦 川 法 律 事 務 所15

• 侵害營業秘密：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智訴字第3號刑事判決

聯發科

莫○○ 1. 重製下載聯發科營業秘密檔案

2. 將檔案帶回私人筆電

3. 稽核清查電腦使用資訊有異常

4. 解雇



法律案例：第五款 禁止侵害智慧財產權 

煦 川 法 律 事 務 所16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智訴字第3號刑事判決

主文：「莫ＯＯ犯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之非法重製營業秘

密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

表一「應沒收之物欄」所示之物均沒收。」

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營業秘密所有人之利益，而有下

列情形之一，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

萬元以下罰金：知悉或持有營業秘密，未經授權或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使

用或洩漏該營業秘密者。 」



法律案例：第五款 禁止侵害智慧財產權 

煦 川 法 律 事 務 所17

• 侵害營業秘密：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2年度刑營訴字第3號刑事判決

某科技公司

黃○○
採購部主任專員

1. 明知即將離職

2. 採購重要資訊寄到家人信箱

3. 再由家人信箱轉寄至特定信箱

4. 為資安人員發現電郵寄出異常



法律案例：第五款 禁止侵害智慧財產權 

煦 川 法 律 事 務 所18

•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2年度刑營訴字第3號刑事判決

主文「黃明麗犯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之知悉及持有營業秘

密，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營業秘密後進而洩漏罪，處有期徒刑拾月。緩刑參

年。」

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營業秘密所有人之利益，而有下

列情形之一，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

萬元以下罰金：知悉或持有營業秘密，未經授權或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使

用或洩漏該營業秘密者。 」



法律案例：第五款 禁止侵害智慧財產權 

煦 川 法 律 事 務 所19

•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2年度刑營訴字第3號刑事判決

查被告於任職告訴人公司時，負責電子材料策略採購等事務，故其於處理事

務時均有接觸到產品之材料清單、報價、成本及成交價格等資訊之權限，對

於其接觸之上開營業秘密資料，亦負有保密義務，此保密義務應屬被告為告

訴人處理事務之重要一環，須加以遵守始能達到為告訴人處理事務之目的，

則其在處理事務時，違背對告訴人具有財產上經濟價值之營業秘密應盡之照

料義務及保密義務，逾越授權範圍重製或洩漏告訴人之營業秘密，此等濫用

其處分權限之行為，自屬違背其任務之行為，且致告訴人因營業秘密遭不法

重製、洩漏而受有財產上之損害。



法律案例：第五款 禁止侵害智慧財產權 

煦 川 法 律 事 務 所20

• 侵害著作權：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智易字第22號刑事判決

音律電子 美商達梭

資訊主管
劉○○

安裝非正版

搜索、告訴
扣得電腦內安裝有該軟體予員工使用(多部)

3D機械繪圖軟體



法律案例：第五款 禁止侵害智慧財產權 

煦 川 法 律 事 務 所21

• 侵害著作權：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智易字第22號刑事判決

主文「劉ＯＯ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處有期徒刑伍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音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其受雇人
因執行業務犯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第一項之侵害著作財產權罪，科罰金新臺
幣陸拾萬元。 」

著作權法第91條「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
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九十一條至第九十三條、第九十五條至第
九十六條之一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
亦科各該條之罰金。」



法律案例：第五款 禁止侵害智慧財產權 

煦 川 法 律 事 務 所22

• 侵害著作權：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智易字第22號刑事判決

又被告劉OO身資訊部門主管，明知本案軟體係由告訴人公司享有著作權，

如未經告訴人公司或實威公司同意或授權不得擅自重製，然被告劉OO既同

意且授權不知情之資訊部門人員違法重製本案軟體，主觀上顯屬故意無訛，

縱被告劉OO未親自安裝，亦不足以減免其罪責。

另審酌前開犯罪情節，認被告音律公司乃國內具有一定規模之電子零組件製

造廠商，理應尊重並加強智慧財產權之保護，卻係由公司資訊部門將侵害告

訴人著作權之本案盜版軟體重製在員工電腦，顯然欠缺智慧財產權之觀念，

因而對被告音律公司科以如主文所示之罰金。



法律案例：第七款 其他未盡事宜

煦 川 法 律 事 務 所23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易字第603號判決

財團法人中心 連勝公司
專案管理
陳○○

事實 1. 以中心名義籌備計畫平台

12萬

事實 2. 報名費加碼退回
林○○

專案管理
陳○○

3000元

事實 3. 報名費加碼退回/餐飲創業基金補貼 楊○○
徐○○

專案管理
陳○○

報名費退回各5000元

餐飲創業基金補貼，各一萬



法律案例：第七款 其他未盡事宜

煦 川 法 律 事 務 所24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易字第603號判決

主文「陳OO犯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罪，分別處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刑。

所處拘役部分，應執行拘役3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 日。

緩刑3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二所示之事項。」

編號 主文欄 對應事實欄

1 陳OO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 日。事實欄一

2 陳OO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1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 日。 事實欄二

3 陳OO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3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 日。 事實欄三



法律案例：第七款 其他未盡事宜

煦 川 法 律 事 務 所25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易字第603號判決

刑法第339條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

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知道不得對外以OO創新中心名義接案，

也未承辦職業訓練課程業務，竟虛構OO創新中心可代為籌備計畫平臺名義、

申請專案計畫或職訓課程報名可加碼退費等不實資訊，向告訴人連勝公司、林

OO、楊OO 、被害人徐OO行騙，分別詐得12萬元、3千元、2萬元（本案總計

14萬3千元），被告正值青壯，並有相當之工作能力，卻不思正途以謀生，行

為應予非難。



違反之法律效果

煦 川 法 律 事 務 所26

如有違反誠信經營規範第6條各款內容，可能面臨以下風險

• 財團法人內部懲處

• 民事損害賠償

• 刑事責任



誠信經營規範─第八條及第九條

煦 川 法 律 事 務 所27

• 第八條 檢舉制度

✓檢舉信箱 → 主辦稽核：檢舉調查委員會 → 調查結果

✓檢舉人身分、檢舉內容均保密，且不得因檢舉行為對檢舉人不利

✓獎勵機制

• 第九條 懲戒與申訴制度

✓檢舉調查核實 → 懲處

✓被檢舉人：申訴 → 主辦稽核：申訴處理委員會 → 申訴決議

✓被檢舉人：（針對申訴決議）提出申復 → 申訴處理委員會 → 決議

仍可能同時有民事賠償與刑事責任



煦
川
法
律
事
務
所

Thanks!
翁翊華律師 

煦川法律事務所

地    址：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2號2樓

電    話：02-8923-5700

電    郵：attorney@whhu-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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